
2026年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石牌校区）
自主招生简章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

生工作的通知》（穗教基教〔2026〕2号）要求，经批准，我校2026

年自主招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6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37个，其中招收符合报考公办普通高

中条件的随迁子女计划不超过5个。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特色项目：大学先修（数理）班

　　培养简介：该班通过引进大学先修课程与中学课程优化整合，重点

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开

展大中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衔接工作，探索中学与大学联合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模式，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速。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参加我市中考报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具有广州市户籍的考生（含政策性照顾学生）或符合报考公

办普通高中条件的随迁子女。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一）初中阶段所获成果认定　

　　（二）数理思维能力评估

　　五、培养和考核机制

　　（一）培养目标

　　结合高校强基计划，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

用，培养学生对基础学科的浓厚兴趣，注重发展基础学科核心素养和学

科特长；让学生养成优秀的学习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健康的心理

和强壮的身体；引领学生立志投身国家基础学科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努

力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领域优秀的后备人才。

　　（二）课程方案

　　大学先修实验班的先修课程是借助大学的若干门先修课程，让中学

生尝试：在大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下，用大学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大

学的课程。它把知识点的学习放在次要的地位，把创造性、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过程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大学先修实验班课程除普通课程外，还

开设了AP英语课程、微积分课程、阅读与写作、微观经济等四门必修

课和若干门选修课。继承大学先修实验班的办学经验，结合高校强基计

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大学先修强基班重点在语文、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开设大学先修课程，构建了为培养拔尖创

新型人才成长奠基的结构系统、多元开放的大学先修课程及大学先修强

基体系。

　　（三）培养模式

　　1.单独编班，体系化管理，采取领导小组指导下的课程小组与德育

小组双轮驱动的管理体制。

　　2.独立师资，专业化教学，有宽广视野、专业能力过硬、内外结合

的“双师型”课程教师队伍。

　　3.设置具有华附特色的结构系统、多元开放的大学先修课程

　　4.采取灵活多样的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方式

　　5.构建自主、渗透的德育体系

　　6.建立普通高中与高校联动互助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 5月12日9:00至5月15日18:00 。考

生 须 在 报 名 时 间 内 凭 考 生 号 和 密 码 登 录 中 考 服 务 平 台

（https://zhongkao.gzzk.cn/），核对个人基本资料后进行报名，考

生最多可填报2所普通高中学校。考生需在中考报名平台下载《广州市

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简称《报名表》，下同），完成基本

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

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

“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合并为1份PDF

文件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5日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

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0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2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众号或学校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

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前2天，进入我校校园网



（www.hsfz.net.cn）首页，点击“自主招生准考证下载”飘窗，登录

自主招生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六）综合能力考核：综合能力考核满分100分。7月4日至5日，

我校按全市统一安排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结合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对考生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进行全面考核、评定分数，考核全

程录像，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校将根据考生综合表现，对考生个性特

长、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核。需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等参加考核。如

有其他要求，将及时通过校园网和短信进行通知。

　　（七）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公布：考核结束后在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

布。

　　（八）录取：考生自主招生成绩应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

综合能力考核成绩折算为百分制后，由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按照比例合成，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70%、学校综

合能力考核成绩占30%。投档时，按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自主招生成绩

从高到低顺序录取；考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低于2026年广州市

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地理、生物学、信息科技、艺术4门录

取参考科目成绩等级须达到 4C及以上 。

　　七、宿位安排

　　被录取学生若申请住宿，学校优先考虑其宿位。

　　八、分班原则

　　除体育、艺术特长生外，自主招生学生原则上集中编班。通过自主

招生被录取的学生集中编入大学先修数理班，择优编入大学先修强基

班。若大学先修数理班额有空缺，从其他途径录取学生中，结合个人意

愿，按广州市中考投档总分从高到低择优编入。

签约声明：学校不与任何家长、学生签订班型保底协议。

　　九、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广州市高

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负面清单》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深化违

规招生行为治理，认真执行信息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

社会监督，确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38630511

　　投诉电话：020-38630063

　　电子邮箱：hsfzzsb＠163.com

　　学校网址：www.hsfz.net.cn



　　微信公众号：hsfzgd

　　学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号

　　十、附则

　　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在虚假

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即取消

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石牌校区）

2026年5月9日


